
高层次人才享受省直住房公积金
优惠政策申请表

编号：          申报单位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	姓名
	刘超
	性别
	男
	[image: ]

	出生日期
	1981年12月26日
	民族
	汉族
	

	籍贯（国籍）
	江西赣州
	政治面貌
	中共党员
	

	行政职务
	
	从事专业
	教育学
	

	工作单位
	浙江大学

	单位类别
	□行政机关  □√事业单位  □企业  □社会团体  □其他

	专业技术
资格（职务）
	“百人计划”研究员
	资格取得
（聘任）时间
	2017年11月

	职业资格
	
	资格取得时间
	年月

	人才类别
	[bookmark: _GoBack]“百人计划”研究员（请就高填写“注1”中
高层次人才类别一项）

	劳动合同（聘用合同）期限
	□√固定期限：2017年11月17日-2023年12月31日
□无固定期限        □创业人员

	证件类别
	身份证
	证件号码
	362124198112260939

	手机
	15652258186
	邮箱
	Lcpku@126.com

	资格证明
材料名称
	（附资格证明材料复印件）
浙江大学“百人计划”（文科）聘用合同

	本人承诺对填报内容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有效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。
申请人：　　（签章）
  年   月    日

	单位意见
	□申报材料已在本单位公示5个工作日，无异议。
□同意申报
（单位公章）
 年   月   日

	主管部门
意见
	
  
人事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审核部门
意见
	

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省委人才办意见
	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1、高层次人才范围：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工程院院士；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、荣誉学部委员；发达国家院士；诺贝尔奖、菲尔兹奖、图灵奖等国际性重要奖项获得者；省特级专家；国家、省千人计划、万人计划入选者；长江学者、杰青基金、优青基金入选者；省领军型创新创业团队负责人；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；国家、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；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；省151重点资助及第一、第二层次人才；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、省宣传文化系统五个一批人才；中国、省青年科技奖获得者；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获得者；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；钱江学者特聘教授；国家、省级教学名师；全国模范教师、优秀教师；省功勋教师、特级教师；国医大师、省国医名师；国家级、省级名中医；省卫生领军人才、创新人才；中国、省工艺美术大师；中华、钱江技能大奖获得者；全国技术能手；省首席技师、特级技师；发达国家终身教职获得者；近5年内担任过世界500强、中国500强、中国民营企业500强高管的经营管理人才；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专业技术人才。上述人才类型未涵盖的紧缺急需人才、专才偏才，经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确认，可视同高层次人才。
    2、审核单位联系电话和地址：
省人力社保厅 0571-88399377（杭州市古翠路50号高级人才部）；
省教育厅 0571-88008820（杭州市文晖路321号浙江省教育大厦2108室）；
省卫计委 0571-87709029（杭州市庆春路省卫计委大楼4006室）；
省国资委 0571-87059173（杭州市环城北路305号耀江发展中心2512室）。
    3、高层次人才经省委人才办审核确认后，凭此表或《省部属单位高层次人才申请认定表》到省直住房公积金中心办理相关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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